
□ 北京隆安（上海）律师事务所 仇少明

用人单位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和管理的需要， 有时

需要对员工的岗位和薪资进行调整。 单位往往认为这

种调整属于正常的管理机制， 但劳动者对此却并不认

同， 从而引发劳动纠纷。

实践中， 司法机关通常会对用人单位单方调岗的

“必要性” 和“合理性” 进行审查， 以确定劳动者是否

需要服从调岗。

欠缺必要性合理性

在某连锁超市有限公司与张某

敏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中， 公司将原

本在上海工作的张某敏调往山东工

作引发后续纠纷。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司员工张

某敏出生在上海， 一直工作、 生活

在上海， 公司仅凭简单的一份通报

将其从上海调往遥远的山东工作，

将对张某敏的生活、 工作带来巨大

影响， 此属劳动合同内容的重大变

更， 但公司并未与张某敏就此进行

协商。

并且， 该通报要求张某敏在短

时间内报到， 既无明确具体的工作

地点， 又未明确对张某敏在山东工

作后住宿方面等后顾之忧的妥善安

排。

基于以上种种不合理之处， 张

某敏未前往山东报到的原因显然不

能归咎于他， 公司以张某敏未前往

山东报到、 旷工四天为由予以解除

劳动合同， 显属欠妥， 公司应支付

张某敏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的赔偿金。

二审中， 法院

以公司并未能举证

说明该调岗的必要

性和合理性， 公司

所做调岗构成张某

敏工作地点的重大

变化。 而且， 在劳

动合同附件载明山

东区域有三家关联

公司的情况下， 该

公司未告知张某敏

新岗位具体报到地

点等为主要理由，

认为一审法院的判

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应予维持。

有约定也应合理调岗

在陆某与某某有限公司劳动合

同纠纷一案中， 法院经审理认为，

虽然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某某公

司可以调整陆某的工作岗位和种

类， 但公司在调岗时仍应当提供充

分证据证明其调岗的合理性。

公司对陆某进行调岗的理由并

不充分， 陆某在接到调岗通知后积

极与公司进行沟通， 在对新岗位提

出异议的同时也希望能继续留在原

岗位工作或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而

公司未就调岗向陆某作出合理的解

释与说明。

在此情况下， 陆某拒绝调岗，

并继续留在营业部工作， 同时继续

与某某公司进行沟通并无不当， 不

存在严重违纪行为。

在公司已针对陆某的行为作出

书面警告处理， 双方于次日协商解

除劳动合同未果， 且陆某未有进一

步的对抗管理行为的情况下， 公司

再次对陆某之前的行为作出辞退处

理， 系重复处理。

法院据此判决， 公司解除与陆

某的劳动合同缺乏依据， 该行为违

法， 应当向陆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的赔偿金。

不能增加劳动者负担

在某房地产公司与黄某信劳动

合同纠纷一案中， 法院认为： 用人

单位因生产经营需要有多个经营地

属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正常现象，

但是劳动者亦享有根据生活便利需

要选择就业的权利， 故在评判劳动

合同履行地发生变化是否影响到劳

动合同的正常履行这一问题上， 应

当综合考虑该变化是否明显增加了

劳动者的负担， 且用人单位是否采

取有效措施来尽量减轻或消弭该等

变化给劳动者带来的影响。

黄某信调岗前后的两个工作地

点相距甚远， 应当认为对其生活便

利造成了实质性影响， 明显增加了

劳动者负担。

但在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前， 房

地产公司并未告知黄某信其将采取

相关措施来减轻或消弭合同履行地

变更给劳动者造成的影响。 因此，

公司的调岗缺乏合理性， 其将被告

未报到上班的行为视为旷工是不妥

当的。

法院判决， 房地产公司以旷工

为由解除与黄某信的劳动合同显属

违法， 应依法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赔偿金。

合理调岗应当服从

在黄某与某鞋帽店劳动合同纠

纷一案中， 法院审理后查明， 根据

鞋帽店的陈述， 其将黄某调往另一

门店的原因是黄某与所在门店的店长

发生了冲突。

而根据鞋帽店提供的黄某与鞋帽

店委托代理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黄

某的自述， 确实存在黄某与店长发生

争执的情况， 因此， 鞋帽店将黄某调

往同一区的另一门店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

此外， 鞋帽店对黄某的调岗仅是

工作地点的变更， 劳动关系不发生转

移， 工资待遇以及职位均不发生变

化。

根据上述事实， 法院判决确认鞋

帽店对黄某的调岗行为具有合理性，

黄某理应予以服从。

由于黄某被调岗后未正常出勤，

已经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鞋帽店以此

认定黄某构成旷工并解除劳动合同，

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黄某要求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依据不

足， 法院不予支持。

不能降低薪资待遇

在张某与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劳

动合同纠纷一案中， 法院认为， 公司

原质检部门不再存在， 张某原有岗位

取消， 电商公司将张某调整至工艺技

术中心标识经理岗， 该岗位主要职责

为标识指导制作及审核等， 与原岗位

职责有较高关联度， 且劳动报酬及其

他劳动条件未作不利变更。

电商公司确因生产经营需要调整

员工的工作岗位， 是企业用工自主权

的重要内容， 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所

必须。

电商公司对张某该具体工作岗位

的调整符合必要性、 合理性与正当性

的判断标准， 张某有服从安排的义

务。

结合相关案例， 司法机关对用人

单位单方调岗的“合理性” 进行审查

时， 主要会关注新旧岗位的关联性，

工作地点、 工作时间、 薪资待遇、 绩

效考核方式是否发生不利于劳动者的

变化等因素。

单位承担举证义务

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十七条的

规定， 工作内容和劳动报酬是劳动合

同的必备条款， 调岗调薪应视为对劳

动合同内容的变更， 一般来说应当

“协商一致”。

但在特殊情况下， 用人单位对劳

动者单方进行调岗属于自主管理行

为。

综合以上案例可知， 司法认定用

人单位有权根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

对员工调岗， 但调岗作为变更合同的

一种方式， 应符合变更的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不能任意调动劳动者的工作

岗位或者调整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在判断调岗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时， 司法机关往往会根据用人单位变

更理由是依据约定还是法律规定、 变

更内容是否具有正当性、 是否侵犯劳

动者合法权益、 变更过程是否协商一

致等因素进行分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四十四条之规定， 因用人单

位作出的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

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者

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

因此， 用人单位对于单方调岗以

及解除合同等劳动纠纷负有举证责

任。

实践中， 用人单位可根据自身生

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 依法自主确

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

平。 劳动法对公司行使经营自主权的

限制， 关键在于确定工资分配方式和

工资水平， 不能随意地降低劳动者的

工资。

对此， 用人单位可以从两个方面

来举证：

一是单位的角度， 即从用人单位

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 生产经营管理

需要、 事先约定的调岗调薪制度等方

面进行举证；

二是劳动者的角度， 即从员工的

身体状况、 工作表现、 工作能力与业

绩等与原岗位的要求不符， 甚至有严

重失职行为， 导致公司重大损失或有

发生必然损失的危险等方面进行举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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